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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北京市城镇劳动年龄内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

京政发〔2008〕24号

2008年06月18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为保障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权益，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实现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医疗保障体系的目标，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7〕20号），结合本市实际，现就建立本市城

镇劳动年龄内无业居民（以下简称“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工作原则  

    建立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应坚持筹资水平、保障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原则；

坚持个人参保缴费、政府适当补助、互助共济、多方筹资的原则；坚持以收定支、确保基金合理支出的原则；坚持以大病

统筹为主、保障城镇居民大病医疗需求的原则；坚持政府组织、属地管理、部门配合、齐抓共管的原则；坚持统筹安排，

鼓励就业，促进各类医疗保障制度相互衔接、共同发展的原则。  

    二、参保范围  

    凡具有本市非农业户籍，在劳动年龄内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且男年满16周岁不满60周岁，女年满

16周岁不满50周岁的居民，应当参加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  

    三、缴费标准和基金管理  

    （一）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基金由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财政补助资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社会捐助和其他

渠道筹集的资金组成。  

    （二）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筹资标准按无业居民和残疾人员分别确定。  

    城镇无业居民的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700元，其中个人缴纳600元、财政补助100元。 

    城镇无业居民中残疾人员的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1400元，其中个人缴纳300元、财政补助1100元。  

    （三）享受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生活困难补助待遇的城镇无业居民，个人缴费由户籍所在区县财政

给予全额补助。 

    重度残疾人员个人缴费由户籍所在区县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给予全额补助。 

    （四）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由财政按实际参保缴费人数拨付，补助资金由市和区

县财政各负担50%。  

    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基金实行全市统筹，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资金纳入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 

    四、缴费方式  

    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年度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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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负责本辖区内的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的参保服务工作。符合条件的城镇无业居

民，可由本人或家属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提出申请，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城镇无业居民应于每年9月1日至11月30日期间按缴费标准一次性缴纳大病医疗保险费，自次年1月1日起享受大病医疗

保险待遇。  

    五、保障待遇  

    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主要用于支付住院医疗费用，以及恶性肿瘤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肾透析、肾移植后服用

抗排异药的门诊医疗费用。  

    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基金的起付标准为1300元。起付标准以上部分由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60%，在一个医疗保险年度内累计支付的最高数额为7万元。  

    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应符合本市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

施范围及基本医疗保险相关规定。  

    六、就医管理  

    参保人员按照“就近就医”原则，可在全市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就近选择3所医院作为本人的定点医疗机构，并可在全

市定点医疗机构中的中医医院、专科医院直接就医。  

    参保人员须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发的《北京市城镇居民大病医疗保险手册》就医。  

    参保人员的医疗费用审核结算参照基本医疗保险结算办法执行。按规定应由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医

疗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结算。  

    七、组织管理  

    各区、县政府负责做好有关政策宣传工作，组织和动员城镇无业居民参加大病医疗保险，对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

务所组织参保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市劳动保障局负责全市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各区、县劳动保障局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市和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具体经办工作。  

    财政部门负责做好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的预算和拨付工作。民政部门负责做好城镇无业居民中享

受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人员的身份认证和参保工作，做好待遇衔接及困难人员的医疗救助工作。市及区县残联负

责做好残疾人的残疾等级认定及残疾人参保工作。  

    本市发展改革、审计、卫生、公安、药品监督等有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协同配合，确保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

保险制度顺利实施。  

    八、制度衔接  

    （一）享受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生活困难补助待遇的城镇无业居民，在享受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

保险待遇后，还可向民政部门继续申请城市特困人员医疗救助待遇。  

    （二）城镇无业居民参加大病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不计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  

    （三）城镇无业居民在医疗保险年度内就业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应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九、其他事项  

    （一）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自2008年7月1日起实施。  

    （二）城镇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的筹资标准和待遇标准需要调整时，由市劳动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提出，报经市政

府批准后，由市劳动保障局发布施行。 



    （三）本实施意见由市劳动保障局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协调解决遇到的问题。具体实施办法由市劳动保障局会同有

关部门另行制定。  

    （四）本实施意见未尽事项参照《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市政府令第158号)及有关规定执行。  

                 北京市人民政府  

                 二〇〇八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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